大连金普新区交通运输局2026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执法机关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检查时间
	检查方式
	联合部门

	1
	金普新区交通运输局
	道路运输经营及道路运输相关企业（49家）
	企业资质条件；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业人员资质条件；车辆资质条件；车载气瓶资质；场地资质条件；制度落实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第六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可以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查阅、复制有关资料。但是，应当保守被调查单位和个人的商业秘密。”《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21年第16号）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出租汽车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履行经营协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按照规定对巡游出租汽车经营者和驾驶员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核。


	二、三、四季度
	现场调阅审查
	金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金普新区应急管理局等

	2
	金普新区交通运输局
	水运企业（2家）
	经营行为检查、经营资质检查、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五条 经营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诚实守信。国务院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负责水路运输管理的部门应当依法对水路运输市场实施监督管理，对水路运输及其辅助业务的违法经营活动实施处罚，并建立经营者诚信管理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告监督检查情况。


	二、三季度
	现场调阅审查
	无

	3
	金普新区交通运输局
	港口企业（1家）
	港口企业有无违规经营、超范围经营行为；是否有扰乱港口经营秩序行为；经营条件是否发生变化；是否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作为现场是否符合安全要求
	《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第十二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许可的经营范围从事港口经营活动。第二十一条 港口经营人、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推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依法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完善安全生产条件，建立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并严格落实治理措施；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并如实记录相关情况，确保安全生产。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落实港口大型机械防阵风防台风措施。
	二、三季度
	现场调阅审查
	无


